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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提高金融市场开放程度, 加速构建跨境资本自由流动机制, 2014

年 12月 8日, 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

市金融办关于深圳市开展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工作的暂行

办法》(“《试点办法》”), 并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根据《试点办法》, 经由 QDIE 试点工作联席会议认定的境外投资

基金管理企业(“基金管理企业”)可以发起境外投资主体(即 QDIE 基

金), 境外投资主体由合格境内投资者以自有资金参与投资设立, 并

在深圳市金融办备案成立的境外投资主体规模范围内, 办理外汇资

金汇出手续后, 进行境外投资。 

 

而根据此前深圳市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网站 2014年 11月 13日公开

的《2014年深圳第三季度金融业基本情况》, “QDIE方案获国家外

管局同意, 首批 10亿美元额度”。 

 

灵活的境外投资范围 

 

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(“中国证监会”)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

员会(“中国银监会”)、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(“中国保监会”)监管

下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(QDII)制度以及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等

部门主导的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(QDLP)制度不同的是, 《试点办法》

没有明确限定境外投资的范围(结合 2014 年初颁布的《深圳市人民

政府关于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创新的若干意

见》, “推动前海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工作, 开展包括直接

投资、证券投资、衍生品投资等各类境外投资业务”, 我们理解, 应

无特定的投资限制)。而中国证监会、中国银监会、中国保监会对

QDII 的投资范围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且主要集中于境外的证

券市场, QDLP项下的投资范围也仅限于“直接投资于境外二级市场

或通过境外基金投资于境外二级市场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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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DIE 试点机构、QDIE 基金的组织形式及基本要求 

 

基金管理企业可以采用公司制、合伙制等多种组织形式。外资、内资的基金管理企业注册资本(或认缴出

资)分别不应低于 200 万美元(或等值货币)、1000 万元人民币, 且均应具备“控股投资者(普通合伙人)或该

控股投资者(普通合伙人)的关联实体经营管理境外投资基金, 持续经营 3年以上, 至少 1名具有 5年以上、

2名具有 3年以上境外资产管理经验和相关专业资质的主要投资管理人员”等条件。 

 

除此之外, 内资的基金管理企业的控股投资者(普通合伙人)或该控股投资者(普通合伙人)的关联实体还应

是以下任一主体: 

 

 境内金融企业(具备我国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许可证);  

 

 持续经营 3年以上, 且管理资金规模不低于 10亿元人民币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。 

 

境外投资主体(即 QDIE基金)的形式比较灵活, 可以采用公司制、合伙制、契约型基金、专户等多种形式。

境外投资主体(即 QDIE 基金)需满足“规模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(或等值外币)”、“单个合格境内投资者

认缴出资不低于人民币 200万元(或等值外币)”等要求。 

 

境外投资主体(即 QDIE基金)的法律结构采取公司、有限合伙或契约型方式的, 基金管理企业应注册为基

金业协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; 如果采取专户形式, 则意味着注册在前海地区的基金公司专户子公司可以

直接申请 QDIE试点资格。据悉, 目前几家专户子公司已获得 QDIE试点资格。 

 

对合格境内投资者的基本要求 

 

合格境内投资者应满足“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”(适用于机构投资者)或“金融资产不低于 300 万

元”(适用于自然人)等要求。 

 

其它相关机构 

 

此外, 与 QDLP制度类似的是, 根据《试点办法》, 基金管理企业需要聘请符合条件的国内独立第三方机

构担任行政管理人负责后台行政管理及投资监督工作, 委托符合条件的境内商业银行作为资金保管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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